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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消息更新:  有關發行人企業管治常規的檢討以及全新的獨立非執

行董事指引 
 
於 2023 年 11 月 17 日，聯交所刊發：發行人企業管治常規的最新檢討結果；以及適用於

獨立非執行董事（「獨董」）的新指引。 

 
發行人企業管治常規的檢討結果（「檢討報告」） 

 
聯交所於 2022 年 1 月 1 日推出《企業管治守則》（「《守則》」）的重要更新（「2022

年更新」）。 

 
檢討報告主要分析了 400 家隨機抽選的發行人（樣本發行人）的 2022 財政年度企業管治

報告，其中重點分析發行人遵守 2022 年更新增訂的若干新規定的合規情況。 

 
檢討報告的主要結果摘要及建議包括： 

 
(a) 企業文化 

 

• 2022 年更新推出一項新的守則條文，並提供指引，強調董事會應制定發行人的目

的、價值及策略，並確保與發行人的文化一致。所有董事行事須持正不阿、以身作

則，致力推廣企業文化 (
附註 1) ； 

• 所有樣本發行人均已遵守有關條文； 

• 全面的披露包括董事會及董事在評估發行人目的、價值及策略是否符合其企業文化時

所考慮的各方面因素，發行人全面實踐理想的企業文化所採取的行動等詳細資料，其

企業價值以及該等價值如何符合其長遠業務目標；及 

• 若發行人並不是在企業管治報告披露這些資料，發行人應於企業管治報告中列出適當

的參照。 

 
(b) 在任超過九年的獨董（「連任多年的獨董」） 

 

• 2022 年更新推出了所有獨董均已連任多年的發行人必須：(i)披露每名連任多年的獨董

的任期；及(ii)在其下次的股東周年大會上委任一名新的獨董 (附註 2) ； 

• 發行人所有獨董均已連任多年的情況已顯著減少； 

• 就有關重選連任多年的獨董，發行人應披露其判斷有關獨董的重選資格時考慮的因

素，涉及的程序（即提名委員會及董事會採取的行動）及相關討論； 

• 《主板上市規則第 3.13 條》（《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09 條》）獨立性準則主要著重

董事的實際或潛在利益衝突 (附註 3)，而非董事能否帶來新觀點及作出獨立判斷； 

• 在評估董事是否仍適合擔任有關職務時，董事會（或提名委員會）應專注於獨董的思

維及其是否仍能繼續作出獨立及客觀的貢獻；及 

• 董事會評核及董事會技能組合均是有用的工具，有助識別現屆董事會的集體技能，讓

董事會找出任何不足，以支持保留連任多年的獨董、更新董事會成員組合及繼任

規劃。  

 
 
 
 
 
 

https://cn-rules.hkex.com.hk/%E8%A6%8F%E5%89%87%E6%89%8B%E5%86%8A/%E7%AC%AC%E4%B8%80%E7%99%BE%E4%B8%89%E5%8D%81%E4%BA%94%E6%AC%A1%E4%BF%AE%E8%A8%82
https://cn-rules.hkex.com.hk/%E8%A6%8F%E5%89%87%E6%89%8B%E5%86%8A/%E7%AC%AC%E4%B8%80%E7%99%BE%E4%B8%89%E5%8D%81%E4%BA%94%E6%AC%A1%E4%BF%AE%E8%A8%82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Exchanges-Review-of-Issuers-Annual-Disclosure/Review-of-Implementation-of-Code-on-Corporate-Governance-Practices/CG_Practices_2022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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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多元化 

 

• 聯交所於 2022 年 1 月宣布不再接受全屬單一性別的董事會，要求發行人須在不遲於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至少任命一名其他性別的董事 (
附註 4) ； 

•  2022 年更新亦推出以下的新規定 ：(i)每年檢討董事會多元化政策；(ii)訂立董事會層

面的性別多元化目標及時間表；及 ( i i i )披露全體員工性別多元化的相關披露

事宜 ( 附註 5 )；  

• 發行人高度遵守新規定，惟須就達到董事會成員性別多元化所訂立的目標數字及時

間表的披露規定除外； 

• 剩餘的單一性別董事會發行人應積極尋求委任至少一名不同性別的董事，而不是待

至臨近 2024 年 12 月期限才採取行動； 

• 披露內容應包括：發行人所實施的步驟和計劃；以及有關發行人是否有望達到其目

標數字及時間表的討論。若預期不能達到目標數字及時間表，發行人因此所採取的

額外行動；及 

• 若多元化目標或期限有變，發行人應根據自身情況提供合理的解釋。 

 
(d) 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內部監控系統」） 

 

• 《守則》訂明發行人須確認其已檢討內部監控系統的成效、說明進行有關檢討的頻

次，以及確認內部監控系統有效及足夠。董事會應持續監督發行人的內部監控系

統；及最少每年檢討一次內部監控系統是否有效 (
附註 6)；  

• 所有樣本發行人均遵守有關內部監控系統的披露規定，其中絕大部分均確認有關系統

行之有效；及 

• 良好披露應說明(i)內部監控系統的架構和程序（有關系統的主要負責人士及部門的詳

情）；(ii)所考慮的特定風險（主要／新出現的風險），包括詐騙及／或 ESG 相關風

險；及(iii)定期監控及檢討的程序。 

 
(e) 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區分 

 

• 《守則》訂明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附註 7)； 

• 發行人的遵守率於最近這三次審閱始終無甚進展（約 61% - 64%）；及 

• 就未有遵守此守則條文的披露應聚焦於發行人如何以其他安排有效應對潛在管治問

題。 

 
(f)  遺漏或僅披露部分強制披露要求 

 

• 發行人須在企業管治報告中披露所有適用的強制披露要求（包括相關強制披露要

求的分段）。若發行人認為有任何強制披露要求並不適用，其應載列否定聲明；

及 

• 若發行人並不是在企業管治報告披露這些資料，發行人應於企業管治報告中列出適

當的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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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指引《獨立非執行董事：角色和職責簡介》 

 
(a) 指引涵蓋以下範圍： 

 

• 上任為獨董時的首要工作； 

• 在審閱及批准業務決策及交易中扮演的角色； 

• 有關審議及批准一項交易或新的業務時應提出的問題； 

• 獨董在內部監控中扮演的角色； 

• 獨董在財務匯報中扮演的角色；及 

• 獨董在事故管理中扮演的角色。 

 
(b) 指引亦就以下情況提供個案研究： 

 

• 財務匯報問題； 

• 保持了解公司/集團的事務； 

• 可疑的資金流動及危險訊號； 

• 財務報告及年報中提及先前未有披露的交易；及 

• 收購新業務的危險訊號。 

 
請按此以瀏覽聯交所消息全文。 
 
附註: 

1. 《守則》的守則條文第 A.1.1 條及聯交所《董事會及董事企業管治指引》(2021 年 12 月)第 9 – 12 頁。 

2. 《守則》的守則條文第 B.2.4 條。 

3. 請參閱聯交所《2019 年發行人披露企業管治常規情況的報告》第 9 頁第 31 段就引述《主板上市規則》第 3.13 條（《創
業板上市規則第 5.09 條》）獨立性準則作為重選連任多年的獨董的理由的指引。 

4. 《主板上市規則》第 13.92 條（《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17.104 條）。 

5. 《守則》的強制披露要求第 J 段及守則條文第 B.1.3 條。 

6. 《守則》的強制披露要求第 H 段及守則條文第 D.2.1 條。 

7. 《守則》的守則條文第 C.2.1 條。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Corporate-Governance-Practices/INEDs_guidance_c.pdf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3/231127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Corporate-Governance-Practices/guide_board_dir_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Exchanges-Review-of-Issuers-Annual-Disclosure/Review-of-Implementation-of-Code-on-Corporate-Governance-Practices/CG_Practices_2019_c.pdf

